苏州市环保局公告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）第1号
根据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》以及省厅《关于确定江苏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规划定点单位函》（苏环函〔2012〕111号）意见，经审查，下列单位具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，现予以公告。
	序号
	单位名称
（包括个体工商户）
	单位
性质
	法定
代表人
	经营设施
场所地址
	经营方式/范围
	联系方式
	有效期

	1
	苏州同和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
	法人单位
	松本达也
	苏州高新区三联街28号
	废弃电视机78.3万台、废弃电冰箱11.3万台、废弃洗衣机3.8万台、废弃房间空气调节器6.1万台、废弃微型计算机12.5万台
	黄玉良

85188100
	2015年12月31日

	2
	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
	法人单位
	黄伟
	苏州高新区湘江路1468号
	废弃电视机100万台、废弃电冰箱10万台、废弃洗衣机15万台、废弃房间空气调节器4万台、废弃微型计算机6万台
	朱孝东

85183922
	2015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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